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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电院字〔2026〕13 号

校园治安秩序管理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维护良好的教学和生活秩序，保障学校财产

安全和师生员工的合法权益，根据国家教委《高等学校校

园秩序管理规定》和《高等学校内部保卫工作规定（试

行）》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凡在校园内活动的人员和单位，均应遵守本规

定。

第三条 违反校园治安管理规定尚不够追究法律责任

的，按本规定处罚，应当追究法律责任的移交公安、司法

机关处罚。

第四条 校园治安管理实行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原则。

第二章 管理措施和实施办法

第五条 校园治安秩序的管理由学校保卫处负责执行。

学校师生员工和各部门、各单位应积极配合保卫处做好校

园治安秩序管理工作。

第六条 对违反校园治安管理的人采取教育和处罚相结

合的办法。经批评教育仍不改正的，校外人员责令其离开



2

校园。本院师生员工由保卫处通报学校相关部门按规定给

予相应的行政或学籍处分。触犯法律的经学校批准后移交

公安司法机关处罚。

第七条 违反校园治安秩序管理所得的财物退回原主，

所使用的工具和查获的违禁品予以没收。

第八条 因违反校园治安秩序管理造成人身伤害或财产

损失的，由违反者承担相应费用或赔偿损失，双方都有责

任的，按责任大小，分别承担。

第九条 醉酒的人违反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应予处

罚。醉酒的人在醉酒状态中，对本人有危险或者对他人的

安全有威胁的，应当将其强制约束到酒醒。

第十条 一人有两种以上违反校园治安秩序管理行为

的，分别裁决，合并执行。

第十一条 二人以上共同违反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根

据情节轻重，分别处罚。教唆或者胁迫、诱骗他人违反校

园治安秩序管理的，按照其所教唆、胁迫、诱骗的行为处

罚。

第十二条 单位违反校园治安秩序管理的，除处罚直接

责任人外，对负有责任的单位领导同时处罚。

第十三条 违反校园治安秩序管理，有下列情节之一

的，可从轻或免予处罚：

（一）情节特别轻微的；

（二）主动承认错误、及时改正并积极赔偿损失的；

（三）积极配合有关部门进行工作的。

第十四条 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从重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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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情节恶劣、后果较重的；

（二）纠集、唆使他人违反校园治安秩序管理规定

的；

（三）对相关人员打击报复的；

（四）屡教不改的；

（五）无理取闹或打骂执行公务人员的。

第十五条 从轻是指按照错责相适应原则，对当事人降

低一格处罚。从重是指比照当事人应受处罚的程度高一格

执行，但最高不得超过本规定的处罚上限。

第十六条 积极整改本单位重大安全隐患成效显著的，

对学校安全稳定做出突出贡献的，给予表彰。

第三章 校园安全管理规定

第十七条 校门秩序管理规定

（一）禁止翻越围墙、护栏进入校园；

（二）机动车辆凭《车辆通行证》进入校园，并按指

定位置停放。外来车辆因事需要进入校园的，要在校门办

理登记手续，经允许后方可入校；

（三）携带贵重物品出校者，公共财物、私人物品须

持有所在部门、单位负责人开具的证明，在门卫处登记备

案，经核实后放行。

（四）接受师生员工个人邀请进入学校的校外人员，

履行登记手续后方可进入；

（五）新闻记者进入学校采访，必须持有记者证和采

访介绍信，须经学校办公室许可，履行入校登记手续，方

可进入采访；

（六）未经允许，不得在校园内张贴、书写、悬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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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放宣传品；

（七）禁止在校门区域进行经商活动；

违反上述规定的，保卫处有权拒绝有关人员、车辆入

校，已经进入校园的责令其离开校园。

第十八条 校园交通秩序管理规定

（一）出租车以下情况进入校园，须经保卫处批准。

1.携带大件物品必须利用车辆运输的；

2.因伤、病等原因不能行走，必须利用车辆接送的；

3.特殊情况需要乘出租车入校的，必须事先说明情

况。

（二）进入校园的出租车必须由乘车人到门卫室登记

后进入校园，时速不得超过 15 公里，严禁在校内停车待客

或空驶找活，不得在校门处逗留；

（三）机动车辆进入校园应缓速慢行，时速不得超过

15 公里，注意避让行人，禁止在校园内鸣笛；

（四）进入校园的机动车辆必须服从校园交通管理，

严格按照交通指示标志行驶和停靠，严禁在上班期间在行

政办公楼前停车，不得影响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和堵塞交

通；

（五）学生驾驶机动车和摩托车必须证件齐全，并服

从保卫处的管理，否则将取消其在校园内行驶的资格；

（六）严禁无证驾驶和酒后驾车，禁止在校园内练

车；

（七）校园内禁止骑自行车带人，不得高速骑车，不

得有相互追逐、曲线绕行、双手撒把等危险行为；

（八）严禁在校园道路上堆放物品、设置障碍，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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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园道路上进行体育、娱乐和其他影响交通的活动；

违反上述规定的，保卫处有权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

的给予相应处罚。

第十九条 集体宿舍安全管理规定

（一）学生出入宿舍时，应主动出示学生证。携带贵

重物品出楼，应自觉接受门卫检查，经核实登记后放行；

（二）教师、员工因公事需要进入宿舍的，须经宿舍

管理部门同意，并在门卫处登记；

（三）外来人员不得进入学生宿舍。学生会客应在会

客室（舍务办公室）进行；

（四）各寝室的寝室长是兼职安全员，负责本寝室的

安全工作；

（五）最后离开寝室的人要关好窗、锁好门；

（六）要妥善保管好自己的贵重物品，不得在室内存

放较大额度现金；

（七）不准将易燃、易爆、剧毒等危险物品带入宿

舍；

（八）不准在寝室内酗酒、赌博或保存、传播、观看

淫秽物品，不得进行妨碍他人休息的活动；

（九）不准私自留宿非本寝室以外的人员在寝室住

宿；

（十）按时熄灯，熄灯后禁止喧闹和进行影响他人休

息的活动；

（十一）严禁躺在床上吸烟；

（十二）严禁私接电源，熄灯后不得使用明火照明；

（十三）严禁使用电炉子、电热棒、电热杯、电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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锅、电水壶、电暖气、电热风等电热器具；

（十四）电气设备发生故障应由电工进行维修，不准

自行修理；

（十五）不准使用酒精炉、煤气罐；

（十六）不准存放和使用易燃易爆物品；

（十七）严禁焚烧纸张和其他物品；

（十八）爱护消防器材，不得损坏、挪动。

集体宿舍包括学生宿舍、教工宿舍等学校统一管理的

集中住宿场所。

违反上述规定的，保卫处有权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

的给予相应处罚，对造成后果的上报学校处理。

第二十条 校园经营秩序管理规定

（一）除学校允许开办的经营场所外，其他单位和个

人不得在校园内从事餐饮供应、商品买卖、加工修理、文

化服务等经营性活动；

（二）校园经营场所必须符合消防安全管理规定、治

安管理规定和行业安全管理规定；

（三）校园营业场所不得为色情、赌博、电子游戏活

动提供服务，不得传播、复制、展示反动、淫秽、迷信物

品；

（四）校园经营场所不得出售酒类，不得销售假冒伪

劣商品和个人加工、制作的食品、饮料；

（五）未经允许不得在校园内张贴、散发、悬挂、摆

放广告等宣传品。不得使用大功率音响妨碍他人学习、工

作和休息

（六）严禁在校园道路、食堂、学生宿舍、办公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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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场所流动经商、兜售商品，未经允许不准露天摆摊出

售商品；

违反上述规定的，保卫处有权责令其改正，情节严重

的可以没收经营物品、责令停止经营活动。

第二十一条 校园集会活动管理规定

（一）在校园内举办文艺演出、体育竞赛、讲演讲座

等集会活动，应根据“谁主办谁管理”“谁主管谁负责”

的原则，由主办部门、单位落实好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

确保参与活动的人员安全；

（二）未经学校领导批准，任何部门和单位不得向校

外单位或个人出借学校设施、场地。批准举办各类活动

的，要在保卫处备案，由联系的部门或单位制定安全措施

和应急预案，确保活动安全；

（三）举办校园集会活动应遵守下列程序：

1.学校各部门、单位、群众团体举办大规模活动，要

提前写出申请，由部门、单位负责人签字，经学校领导批

准后进行；各部门、单位及其所属部门举办规模较小的活

动，必须经本单位领导批准，并在学校允许举办活动的时

间、地点举办；

2.有关领导批准后，应提前 3 天将举办活动的内容、

时间、地点、人数、负责人及安全防范措施等送保卫处备

案，经保卫处批准后方可举办；

3.举办活动的单位必须指派安全负责人，负责查验票

证，维护场内秩序；

4.举办活动单位要有主要领导现场负责，保持良好的

场内秩序，并在入场后宣布有关安全规定和退场顺序；



8

5.举办活动的单位应通知相关部门参加，做好疏散门

开启、电气保障等工作；

6.保卫处将根据活动规模适当安排保卫力量，做好活

动现场的保卫工作。

（四）举办校园集会性活动应遵守下列规定：

1.严禁从事封建迷信和有碍身心健康的活动；

2.严禁赌博，严禁放映、展示具有色情、反动内容的

活动；

3.严禁从事带有邪教色彩和有悖于党和国家路线、方

针、政策的活动；

4.严禁在禁止吸烟的场所吸烟，不得违反防火安全规

定；

5.未经主管领导批准以及未在保卫处备案，不得在校

园内举办营业性舞会、录像放映等娱乐活动，更不得向校

外人员售票。

6.学生社团组织的活动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及校

规校纪，保证不干扰学校正常秩序和妨碍公共安全；不得

从事、参与带有政治色彩的非法活动，不得搞宗教或封建

迷信活动；

违反上述规定的，保卫处有权责令停止活动。

第二十二条 驻校建筑施工单位安全管理规定

（一）驻校建筑施工单位及施工人员必须服从保卫处

的管理，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必须给予积极配合；

（二）保卫处将对各建筑施工单位分别确定专人负

责，对治安、防火工作进行检查、监督和指导；

（三）各建筑施工单位负责人是第一责任人，必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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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治安、防火安全工作。对施工人员要按时进行遵纪守法

和安全教育，并对其行为负有管理、教育责任；

（四）各建筑施工单位要在施工前到保卫处签订治安

保证书和防火安全责任书；

（五）各建筑施工单位招聘施工人员要严格把关，必

须在进驻校园 3 日内将施工人员名单报保卫处备案，并办

理人员暂住登记和校园临时出入证等相关证件。对临时聘

用的施工人员要随来随报；

（六）各建筑施工单位出入校门的车辆，必须到保卫

处办理《临时车辆入校审批》，并服从门卫检查，经检查

后方可出入校门；

（七）施工人员不得随意离开工地到校园内活动，严

禁出入学生宿舍、公用楼和教学区。在校园内施工作业

时，不得大声喧哗和打闹，不得损坏公物、树木、绿地。

违反上述规定的保卫处有权责令施工单位进行整改，

并有权限制违反规定的工人进入校园。

长春电子科技学院

2026 年 1 月 25 日

抄送：学校董事、学校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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